废品回收处置项目遴选需求
一、招标方式

公开谈价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经国、地税登记的单位；
2.具有履行遴选项目所必须的相关资质；
四、项目技术要求（逐条响应不得有负偏离）
市五院已对部分废旧电器、家具、用具、废料按照有关规定完成报废及相应处置流程，现拟组织集中回收处置。
其中（包含但不限于，仅做预估，具体内容及数量以现场实际清点为准）：废旧空调39台件，视机32台件，点钞机2台件，冰柜4台件，水泵6台件，压缩机9台件，蒸汽管道阀门4台件，传递窗2台件，自助一体机10台件，挂号缴费机23台件，自助报告打印机20台件，自助病历打印机3台件，废旧灶台3台件。废铁、废塑料、杂物一批，其中废金属占55%，废塑料占35%，杂线占5%（其中另含建筑垃圾一批，须由中标供应商负责组织无偿清运）。
五、报价说明
1. 投标供应商报价不得低于最低单价，报价上浮不限；
2. 中标候选单位确定以合计报价从高到底确定；
六、其他说明
1. 费用结算以中标供应商报定的单价及现场实际清点处置数量为准计算。
1. 物资回收处置前应当现将中标供应商负责组织无偿清运的建筑垃圾完毕；
2. 物资回收清运于采购项目公示结束后14个工作日内完成，同时完成现场卫生清理；
3. 清运现场的安全由中标供应商全权负责；

4. 中标供应商应在回收处置当天完成费用结算转账。
5. 现场勘查由院方总务科统一组织（费用自理）
